
對自我價值的信念

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與你們眾人同住，使

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腓一：25)

自以為世界非有我不可，會給人一種不舒服的感覺。有話說：

“自以為世界上少不了他的人，墳墓裏多的是。”這話有深深的諷

刺意味，誰都不能誤會過。地球在你生下來之前，早就存在，早就

轉動；顯然的，也不會因你離去而停止。

一. 自我價值觀念的定位

人對於自我的價值，需要看得合乎中道。人自視過高，是個毛

病；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覺得在世界上是多餘的，不僅是自我貶抑，

也會失去生活的意義。一般說來，老年人過的生活乏味，就是覺得

兒女不再需要他，社會不再需要他，成為多餘的累贅。

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自殺率也最高。原因是很多人覺得沒

有人需要他，自己也再沒有需要，失去了生存的意志。相反的，在

戰爭時期，自殺率降低很多。據專家們的解釋，是因戰爭意識使眾

人緊密團結，減少了孤立感，而覺得自己有責任當盡，可以有貢獻；

而面對著仇敵，也減少了內爭，而少注意自己。這樣說來，戰爭雖

然是惡的，多少也有積極意義。

基督徒是和平之字，不是戰爭販子。但每個基督徒，也都在進

行一場屬靈戰爭，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沒有人能夠保守中立。

唐代大詩人李白自恃才高，曾說：“天生我才必有用”。但他

不懂逢迎，終生不得志，消沉狂酒，醉後要在江水底下撈月亮，不

知是無意失足，或有心自殺身亡。不過，他死得富象徵意味，是空



虛幻滅。基督徒卻不是如此。基督徒活在世上，是為基督活著，是

照神的旨意安排，所以活著不是沒有意義的事；而且能夠說：“因

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一：21)所以保羅不是自負

有甚麼了不起，而是知道他生活的目標是榮耀神，是彰顯基督。雖

然他知道，如果死了，是靈魂與身體分離，安息在榮耀裏，不必再

受爭戰患難，而享受永遠福分，是“極重無比”的榮耀(林後四：17)；

但不能只顧自己，而是想到如何能達成使命。所以說：“但我在肉

身活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甚麼”(腓一：22)。

這是在自己的好處與使命中間的選擇。

東漢時，將軍賈復與青犢賊大戰。賊軍堅持不退，戰爭猛烈，

日已過午。光武帝對賈復說：“將士都餓了，疲累了，連早飯都沒

吃；可以下令停戰，飯後再戰。”賈復說：“待我們先攻破敵人，

然後再吃飯。”於是率先猛攻，敵軍潰敗了。這是說，在肉體的需

要與責任和使命有衝突的時候，應該不顧自己的需要，盡當盡的責

任，完成使命。

二. 為實現價值追求

使徒保羅事奉主，已經三十年了。現在老病纏身，又在監獄中。

但是，遠遠望見永恒榮耀的光輝，支持著他，才可以堅持下去。只

是有時永恒的喜樂，是那麼清晰，真實，使這位老兵，即時想去飛

跑迎接擁抱！但在同時，他想到了教會，需要他的帶領，牧養，需

要他的栽培，教導，他又怎忍撇下他們？所以，使徒說：“我正在

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主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然而我在肉

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緊的。”(腓一：23,24)  他沒有別人不要他，

卻勉強賴下去的意思；是教會需要他：“為你們”。不為自己活的

人。(羅一四：7,8)

基督徒有“離世與主同在”的願欲和把握，是極正常的，高尚



的；這是表明他因信建立了與基督的關係，表明他不屬世界，知道

自己有永遠的家，“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

的...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

居的。”(來一一：10,13)  所以這種思家的心，是自然的，是合理

的，甚至是必要的：有天家，才能夠思家。希伯來書所說的那些信

心英雄，教會歷史中的偉人，都有這樣的盼望和感受。我們可以說，

這是他們共有的必要條件；不過，無論如何，卻絕不是充分條件和

唯一條件。那些信心英雄所共有的另一條件是，願意“在肉身活著

”，為主爭戰，為教會有益。這情形，可以稱為必要的“兩難”。

誰都知道敬虔的重要性。由思本耐(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

1705)領袖的敬虔運動(Collegia Pietatis)，注重屬靈深度的追求，對

當時膚淺腐化的宗教，仿佛是一溪清流，對浮囂的理性主義世界，

予以心靈的啟迪，提醒世人找回靈魂。但其末流，一味追求敬虔，

只專注於個人靈命，無異於屬靈的自私，置世界於不顧，放棄了主

耶穌所交託的文化使命。這樣的心在世外，一心只專注自己，自然

沒有“兩難”；但其所謂平安，實際上無異於“死寂”。

另一種極端的錯誤，是運用組織和人意，以代替聖靈的運行，

提倡社會福音，以代替個人救恩，從歷史背景來說，是由於自由派

神學及後千禧年主義的興起，產生了虛假的希望；不幸敬虔派的餘

緒，反對社會福音，也同時把社會關懷事工，拱手讓人。

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基要派基督徒發展成一種態度，幾乎

是無原則的“敵人贊成的我們就反對”。現代派重理性，我們就反

理性；現代派注重學術，我們就反知識。結果，學術堡壘紛紛失陷，

只有閉關自守，自命敬虔，以自相安慰，以沾沾自喜。這自然不是

使徒保羅的戰略：靠賴聖靈的大能，“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

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又將各人的心意奪回，使它都順服基督。”(林後一 O：

4,5)

保羅在衡量之下，他定了心志，決意作最大犧牲：“為你們”。

這是最像基督的抉擇。“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

是為我們稱義。”(羅四：25) 祂死在十字架上，是為了我們，復活

也是為了我們。

祂在世的時候，遠遠望見天堂的榮光，也面對著一個厭棄祂，

反叛，不信的世代；祂說：“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啊，我

在你們這裏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太一七：17) 但

是，如果祂不忍耐，不繼續留在世上，世人就無從得到救恩；“因

為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四：12)祂必

須繼續留在世上，趕鬼，醫病，傳道救人，成就神的旨意，時候到

了，祂就走上十字架。

這是基督在世的時候，所面臨的“兩難”，和在矛盾的心態中，

所作的決定：“為你們”。這是保羅的原則，是基督徒所應有的原

則。直到現在，如果有需要尋求神的旨意，神的道路的時候，最安

全的指標是不為自己，為別人。

知道自己活下去，對別人有好處，可以使生活更有意義。

有句話說：“駑馬戀棧豆”。那種駑馬，不馳騁疆場，不志在

千里，它的心意，只戀戀不忘記宿棧的豆料，可以吃得滿意。這是

比喻生活沒有目標的人，只想老佔著位子。他們貪戀財富，名聲，

地位，不為將來永遠的歸宿打算。當然，保羅絕不是如此。他為了

主工作，沒有講過待遇，沒有求過高薪，沒有避過辛勞和危險，只

為了人的靈魂費財費力。他好像是愚昧的人，不求自己利益。他活

在世上，不是為了自己，不是貪財積財，而全是為了別人。這是保



羅的信念。這是基督式的生活原則。

“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信念產生了使命

感。“知道”是明白了應有的行動。他雖然不屬世界，卻有必要住

在世界。“與你們眾人同住”，並不限定於所居住的環境，而是處

於同樣的心境，同樣的身分。這有甚麼意義呢？是為了幫助人：“使

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

三. 喜樂事奉的價值

前面保羅說，活著是“為你們”；現在他又說：是“使你們”。

為你們，是心願；使你們，是作為。為你們是“肯”，使你們要“能

”。

可惜，世上盡多力不從心的事。在客西馬尼園，那三個跟主耶

穌最親近的門徒，卻不能同釘十字架前的主儆醒片時。那是“心靈

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太二六：36-41)。雖然不是有口無心，

卻是屬靈上的力與願違。保羅的早期經歷中，有一段情形：“立志

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這個“由不得”的經驗，是

道德上的有心無力(羅七：18)。正如陶淵明所說的“心為形役”的情

形相同，許多理想不能實現。

但在生命成熟時期的保羅，有一個信念，就是自己知道，在所

信的真道上，能夠幫助後進的聖徒，指引他們的路程，使他們能夠

長進。保羅不需要作假報告，捏造教會增長的數字；也不是巧立名

目，封官銜，造成增長的假象。他所期望的，是聖徒真實的進步：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

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弗四：13,14)

同時，他也希望我們有真道上的喜樂。



真道中的喜樂，絕不同於屬世的快樂。彼得說：“你們雖然沒

有見過[ 耶穌基督 ]，卻是愛祂；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祂就有說

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彼前一：8)這屬天的喜樂，是從信

那位復活在天的主來的。那些信心的英雄，“都是存著信心死的，

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來一一：13)

信心，必須有信的對象，看見在榮耀中的主，和自己有分於將來的

榮耀，能使信的人喜樂；不但等候所盼望的，更歡喜迎接，因為堅

信，在奔往天國的道路上，有急切要得著的心情。尼希米說：“靠

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尼八：10) 信徒常忽略喜樂的

重要；不過，喜樂是“聖靈所結的果子”(加五：20) 有這樣尊貴的

來源，自然是重要的。有位聖徒說：如果是信徒而沒有喜樂，顯明

他的宗教有問題。

當然，喜樂不同於鬧笑，狂歡。在初期教會，使徒為了見證耶

穌的復活，被公會責打；得釋放後，“他們離開公會，心裏歡喜，

因算是配為這名受辱”(徒五：41)。 沒有人會挨了打歡喜，而是為

了主的緣故受苦，是榮耀的(彼前四：12-16)。這是聖靈來的喜樂。

四. 主內團契的價值

聖徒們有主內團契相交的喜樂。保羅相信，他對於教會是有價

值的，所以腓立比教會珍視他，對他表示歡迎，切願同他見面：“叫

你們在基督耶穌裏的歡樂，因我到你們那裏去，就越發加增。”(腓

一：26) 知道自己受歡迎，不是滿足自我的尊重，而是知道不會成

為人的重擔，且對人有屬靈的益處。保羅自己和教會都知道，他不

是手捧捐簿的使者，成為一見愁；他也不是專講消極的話，只見人

短，吹毛求疵，作“一人在座滿席不歡”。當然，他也不是插科打

諢的小丑，降格作開心果。他進到他們中間，會使人如沐春風，得

造就，有在耶穌基督裏的歡樂。因為在主裏有同一生命的人，連於



基督，就會彼此相愛，被同一聖靈滋潤感動，可以喜樂滿足(約一五：

10,11)。只有犯罪，能造成污染隔阻，破壞這相交的喜樂。犯罪的結

果，是審判與刑杖的責罰(林前四：21)，是共同的憂愁。

保羅寫到哥林多教會的人，犯罪所帶來的影響：“恐怕我到的

時候，應該叫我快樂的那些人，反倒叫我憂愁。我也深信你們眾人

都以我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我先前心裏難過痛苦，多多的流淚...

若有叫人憂愁的，他不但叫我憂愁，也使你們眾人有幾分憂愁。”(林

後二：3-5)  這是說到犯罪的人如何破壞全體的喜樂。罪使他憂愁，

使眾肢體憂愁，使關心教會的領袖憂愁，以至“難過痛苦多多的流

淚”。這種情形，自然是失去了團契的喜樂；但這也顯明了團契相

關連的真實。

保羅相信，在腓立比教會，他會成為歡樂之“因”。“因我到

你們那裏去”，在主裏的喜樂就越發加增。這信念：“有人需要我，

有人歡迎我，我可以使人得益處”，真可羡慕。

行動的見證

要保持這種滿溢的團契喜樂，絕不是自我陶醉，彼此稱詡屬靈，

而是有具體的，積極的表現。保羅說明他對於教會的期望：“只要

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裏，

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

的福音齊心努力。”(腓一：27)

“行事為人”是說到基督徒生活的見證，發光照耀人前。有位

在醫院負責的弟兄，說起最叫他為難的事，是屬下有個稱自己是“基

督徒”的，工作表現很差，卻喜歡在工作時間“作見證”；有時候

甚至在急診室當值，放下分內工作不管，先去對病患的家屬談了起

來。他忍無可忍，只得說：“你應當先把工作搞好，再去作你的甚



麼見證！”行動比言語的聲音更為響亮。有人說：“站在自己家門

口，台階上的講道，是最有效的講道。”所行的，必須與基督的福

音相合；不是口說的是一回事，行的是另一回事；言不顧行，行不

顧言的信徒，是福音的最大障礙。

福音的戰爭

在另一方面，必須作信仰的宣告，才可以使人知道信主而得救。

施洗約翰住在曠野，身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

蜜；他的生活，只能給人是個怪人的印象，也許是個分別出世的隱

士。但他同時傳出信息：“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是他曠野的

呼聲，有能力的信息，感動人悔改，為了主預備道路；是他話語的

見證：“看哪！神的羔羊，背負世人罪孽的！”(約一：29)顯明了基

督。信徒的行事為人，生活的見證固然是要緊，非常要緊；但無論

如何，不是見證的全部，不能代替福音的傳播。

保羅在這裏，用戰爭來比擬。聖徒是“和平之子”，藉著主耶

穌在十字架的救恩，得以與神和好，傳揚“和平的福音”(太五：9 弗

二：16,17)。但在另一方面，聖徒也是戰士：“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

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屬

靈氣的惡魔爭戰”(弗六：12)。因為不信的人，屬於撒但的國度，是

那惡者的奴隸，算是它“家產”的一部分(弗二：2 太一二：28-30)；

只有靠主福音的大能，才可以捆綁那“壯士”，將人的心意奪回，

從背叛敵擋神，而歸服基督。這是屬靈的爭戰。所以基督徒是鷹，

也是鴿子。這兩種不同的形象，是一體兩面，並不互相矛盾。

五. 信念的實踐



保羅是這團契的一分子，但不止如此。從一個工程來看，他是

一個“聰明的工頭”(林前三：10)。 從一個戰鬥體來看，他是一個

有價值的領袖，有信念打贏這屬靈的戰爭。

那麼，如何才可以打贏這場仗呢？

首先，“同有一個心志”。傳福音是集體的事奉，不能逞個人

英雄主義，必須志同道合，沒有內爭，才可以一致對外。就如聖經

記載，那四個信心抬癱子來見耶穌求醫治的人，他們不但要一路同

心同行，還遇到人多阻塞，不得近前，而抬上房頂！(可二：3-11) 這

艱鉅的事工，如果不是同有一個心志，途中爭執起來，打上一架，

把癱子摔在地上，該是何等的悲劇！結果癱子依舊不良於行，還要

骨折，再加上頭痛，甚至心碎。可見在福音事工上，沒有甚麼能夠

代替同心。

其次，要“站立得穩”。有了信念，還要持久，不能中途放棄。

不在任何事上站穩立場的人，會在所有的事上失敗，跌倒。大衛的

勇士沙瑪，在眾民紛紛逃跑的時候，能夠奮勇“站在那田間”，作

中流砥柱，抵擋非利士人；因為他站立得穩，就保守了國土，保守

了以色列民，並且使以色列人敢轉身面對敵人，大獲全勝。(撒下二

三：11,12)在十六世紀，羅馬天主教腐敗黑暗，神興起了馬丁路德，

敢於獨抗逆流，向黑暗權勢挑戰，聲言：“這是我的立場！”而喚

起了改教運動，使福音真理之光照耀。所以“要站穩了”，是屬靈

戰爭中最重要的。神所賜的全副軍裝，都是在前面的，也只在前面，

背後沒有防護設備；因此真理的戰士，不能轉背逃跑，免受嚴重傷

害。

還有，戰爭不能沒有努力的行動。華人長久以來，由清談的毛

病。杜威(John Deway, 1859-1952)在 1919 至 1921 年，應邀以洋聖

人的身分，到華講學。他見當時華人知識分子，流行侈談“主義”，



“運動”，“救國”等口號，而只是室內空談，而缺乏實際行動；

他為美國的  Asia  學報撰文，譏笑華人好“室內運動”，意思是

沒有實行。實在說來，當時那些人，是不信能作甚麼，也不想作甚

麼。我們的目的，是“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這是一項意志的

行動，絕不是徒託空言的室內運動，必須全力以赴，持續有恒，還

必須協力同心。

約押和他的兄弟亞比篩，面對強大的亞蘭人與亞捫人的聯軍。

約押對亞比篩說：“亞蘭人若強過我，你就來幫助我；亞捫人若強

過你，我就去幫助你。我們都擋剛強為本國的民和神的城邑作大丈

夫，願耶和華憑祂的旨意而行。”  (撒下一 O：11-14)結果，得到

了勝利。

戰爭是一項集體行動，不能各存嫌隙，不容疑忌嫉妒，必須齊

心，更不要互相指摘挑剔；合一不必要劃一，同行不必是同形。有

人以為跟我們不完全一樣，就是不正常的，就是錯誤的；其實，神

的如此配搭，正是要我們互補互助，甚至要互相磨煉，成就祂的事

工。據史家說，所有的國家，極少是單外侵的因素而滅亡的，多是

因為內部的不和，終於招致覆亡。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 講到同心的重要，曾以耶

戶與利甲族約拿達的事為例。約拿達為人在當世可算是極端怪僻：

他給族人立下規矩：“你們與你們的子孫，永不可喝酒，也不可蓋

房，撒種，栽種葡萄園，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帳棚，使你們的日子

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長。”(耶三五：6,7)耶戶的心胸廣闊能夠容得下

他。他在奉耶和華的命清除亞哈家的時候，遇到了約拿達。耶戶只

對他說：“你誠心待我，像我誠心待你嗎？”約拿達回答說：“是！

”耶戶說：“若是這樣，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戶拉他上車。



(王下一 O：15,16)一言定交，這也是基督徒所應有的態度，同心為

福音努力，不計較個人間的差別細節。

六. 受苦必勝的團契

不少作領袖的，是臨危先逃。保羅不是那種人。他的見證表明

他的可信。教會都知道。

與敵人之間要堅持不妥協，“作剛強的人”(弗六：10)。因為“神

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靈]”(提後

一：7)。剛強勇敢，才可以“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證明他們沉

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神”(腓一：28)。在這裏，顯明一個簡單的

真理：我們是屬於真理的；傳福音是摧毀撒但國度的行動，是要拯

救人出死入生；因此，遭受敵人的恐嚇，才是最自然的。但真理是

勇敢的；我們是站在必勝的一邊；神是神，祂就必須掌管一切，必

然得到最後的勝利，這是確定的。

不過，這不是一帆風順，沒有艱難的。“因為你們蒙恩，不但

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祂受苦。”(腓一：29) 要得收割的快樂，必

須先流淚撒種；不經過艱苦的爭戰，就沒有歡呼的勝利。蒙主選召

作基督徒，是有意識的選擇放棄自己的選擇，順服基督，負主的軛，

歸於祂的團契，也包括與祂一同受苦，並且為了祂受苦。“因...我

們受患難原是命定的”(帖前三：3)。所以我們應該知道，在接受主

耶穌基督的時候，就是把自己交託了給祂，不再有自己，不再有自

己的意願與生活，不再有自己的所有。這不僅是因信服基督而受苦，

而受苦是信服基督的一部分，所蒙恩典的一部分：“你們蒙召原是

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

腳蹤行。”(彼前二：21)

實踐的榜樣



保羅不是廉價耍嘴皮子的人物。他為了福音，付了受苦的代價。

基督是我們救恩的元帥和創始者(來二：10)， 是我們的先鋒(來

六：2)。在肉身的時候，不是養尊處優的王子，而是受苦的僕人，

受過許多苦難(彼前二：1)。保羅為了傳揚基督，作了帶鎖鍊的使者，

經歷許多的爭戰和苦難，凡事跟隨基督的腳蹤行，效法祂的榜樣。

基督已經得勝凱旋，升上高天；祂賜下聖靈，交付“大使命”

給門徒，繼續福音真理的爭戰，直到祂末後的榮耀再臨。聖徒們需

要保羅這樣的信心英雄，這樣看得見的信心英雄，率領他們轉戰各

方。有這樣的領袖，同受苦難，對於那些“同作基督精兵”(提後二：

3)的，是必要的存在，是極大的鼓勵；正如他所說的：“你們的爭

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的一樣。”(腓一：

30)

西班牙文豪塞凡提(Miguel De Cervantes,  1547-1616) 說過：

“創痕會成為星章”。保羅的身上，有為了真道所受的創痕，使他

能夠說：“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加六：17)。他可以對疲倦灰心

的信徒說：“你們看這印記！我為了主的真道受過苦；但這是蒙主

的恩典，揀選我歸祂，是值得的，是榮耀的，我要感謝祂，讚美祂！

”那位戰士的安慰和微笑，對後面的信徒，是多大的鼓勵！


